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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进一步明确 “青岛市菜篮子工程配送车”
信息登记服务事项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:

为进一步优化我市 “菜篮子”工程建设相关服务工作,

现就 “青岛市菜篮子工程配送车”信息登记服务事项明确

如下:

一、信息登记条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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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信息登记单位应是在我市从事蔬菜、水果、水产

品、畜肉、蛋品、肉制品、豆制品、调味品等 “菜篮子”商

品的生产流通企业和农民合作社组织。

(二)信息登记单位应具有良好商业信誉,未被列入经

营异常以及存在严重失信、重大违法行为的。

(三)信息登记单位的运输车辆,需符合食品运输卫生

要求和具有良好车况的轻型厢式货车,且无重大交通违法

行为。

二、信息登记流程

(一)“青岛市菜篮子工程配送车”信息登记坚持自愿的

原则,信息登记单位需按要求填写 《“青岛市菜篮子工程配

送车”信息登记表》(附件1)加盖单位公章,附营业执照、

行车证、供货合同,信用中国 (www.creditchina.gov.cn)、

中 国 政 府 采 购 网 (www.ccgp.gov.cn)、 信 用 山 东

(credit.shandong.gov.cn) 及 信 用 青 岛 (http://

www.qingdao.gov.cn/credit/index.shtml)网站信用信息

报告等复印件,签署 《承诺书》(附件2),连同上述材料的

电子版 (PDF格式),交所在区、市商务部门。

(二)各区、市商务部门对信息登记单位提交的申请材

料进行审核后,正式行文并附 《“青岛市菜篮子工程配送车”

信息登记情况汇总表》(附件3)、信息登记单位提交的申请

材料电子版,报送市商务局。信息登记单位提交的纸质申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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材料由各区、市商务部门留档。

(三)市商务局负责对各区、市报送的相关材料进行汇

总整理后,函告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。市公安局交通管理

支队组织对申请车辆的相关信息和有无重大交通违法情况进

行核实并登记后,向市商务局进行情况反馈。市商务局根据

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的反馈结果,将符合条件的车辆信息

通知各区、市商务部门。各区、市商务部门接到通知后,向

符合条件的信息登记申请单位提供新的 “青岛市菜篮子工程

配送车”标识式样。

(四)信息登记申请单位按照区、市商务部门通知要求,

按照 “青岛市菜篮子工程配送车”标识式样,自行在运输车

辆箱体喷涂 “青岛市菜篮子工程配送车”标识。喷涂标识

后,须及时到车管部门办理行车证变更手续。

三、信息登记办理时限及标识式样

(一)办理时限。每年9月份集中办理一次 “青岛市菜

篮子工程配送车”信息登记。

(二)基本式样描述。车体左右两侧图案内容为白底、

绿色相间图案标识;文字包含 “青岛市菜篮子工程配送车”、

“监督电话12345”以及企业名称和联系电话等字样。车体

后方图案内容为白底、绿色图案标识,配送车车牌号码 (附

件4)。

四、交通便利享有及责任义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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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“青岛市菜篮子工程配送车”在运送 “菜篮子”商

品时,除国家 “绿色通道”运输相关政策外,在本市可享有

以下交通便利:

1.在货车禁行时间的路段,不受货车禁行时间限制

(市内高架路、公交车单行路段和海底隧道禁行)。

2.在不造成交通堵塞和有驾驶员留守车辆的情况下,

可在邻近合同供应单位的路边临时停车卸货。

3.发生轻微交通事故时,在责任认定清楚的情况下可

视情优先放行。

4.在重大灾害或重大活动等市场应急保供情况下,按

照交通运输、公安等部门的规定要求,借助相关部门开辟的

“专用绿色通道”行驶。

(二)责任和义务。登记车辆在运营中必须严格遵守国

家的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,仅享有相关交通便利,并无其他

特权;在遇有重大灾害或重大活动等应急保供任务情况下,

应服从全市应急响应的统筹安排、调度使用,企业联系电话

应保持24小时畅通。

有下列情况之一的,将取消相关信息登记:

1.发生严重违法行为的;

2.不服从应急调配使用的;

3.不再符合登记条件的;

4.其他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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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取消信息登记的车辆所在单位,应及时主动清除 “青

岛市菜篮子工程配送车”标识,办理行车证变更手续。

附件:1.“青岛市菜篮子工程配送车”信息登记表

2.承诺书

3.“青岛市菜篮子工程配送车”信息登记情况汇

总表

4.“青岛市菜篮子工程配送车”喷涂样式

青 岛 市 商 务 局　青 岛 市 公 安 局　青岛市交通运输局

2025年8月2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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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

“青岛市菜篮子工程配送车”信息登记表

单位名称 (公章) 法人代表

单位地址

联 系 人 手 机

序号 车号 车型 载重吨位 是否冷藏车 是否新能源车

区、市商务部门意见:

(盖章)

年　　月　　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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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

承　诺　书

本单位承诺:

一、本单位自愿申请加入 “青岛市菜篮子工程配送车”

信息库,提供的所有材料真实有效;

二、车辆在运营中严格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有关规

定,不从事违法违纪活动;

三、在遇有重大灾害或重大活动等应急保供任务情况

下,服从全市应急响应的统筹安排、调度使用;

四、单位不再从事鲜活农产品等 “菜篮子”商品生产流

通的,及时主动清除 “青岛市菜篮子工程配送车”标识,办

理行车证变更手续;

五、愿意承担失信产生的一切后果。

承诺单位: (公章、法人签字)

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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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青岛市商务局办公室 2025年8月20日印发

—01—


